附件2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检查

对象
	检查

类别
	检查

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频次
	时间

安排
	实施部门
	备注

	1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四款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6.《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7.《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8.《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 

9.《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十七条 

10.《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九条 

11.《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六条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12.《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

13.《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
14.《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15.《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16.《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17.《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第八十六条

18.《福建省土壤污染防治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19.《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十三条

20.《福建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21.《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1.排污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办理情况，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排污单位是否依法持证排污、按证排污或者登记排污，以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台账等管理情况；

3.排污单位污染防治设施管理、运行、变动等情况；

4.排污单位环境风险评估、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落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备案和演练、环境应急能力保障建设等情况；

5.排污单位是否健全完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以及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等情况。

6.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自行监测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年度报告等落实情况。

7.对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等情况。

8.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情况。
	1.重点监管对象：每季度抽查比例不低于25%。

2.特殊监管对象：每年抽查比例100%。

3.一般监管对象：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5(在编在岗执法人员数除以抽查对象数)。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2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三款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十五条
	福州市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1.核查环境保护工程的设计是否完成、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建设。

2.核查项目建设内容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3.已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是否按要求开展自主验收。
	1.新申报报告书、报告表项目开展1次初次检查；

2.在建项目报告书每年年度检查不少于2次，报告表、登记表每年年度抽查不少于5%。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3
	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住所在福州市或者在福州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编制单位及其编制人员
	个案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1.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基本情况；

2.编制单位建立和实施环境影响评价质控制度的检查；

3.编制单位环评文件相关档案管理情况。
	根据上级工作部署或实际工作情况确定检查比例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4
	对生态环境统计的行政检查
	《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福州市范围内纳入环境统计的企业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调查表是否按照规范填报，调查表数据是否存在弄虚作假，调查表数据质量情况等。
	辖区内纳入环境统计企业总数的不低于30%开展检查。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5
	对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第二款

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5.《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6.《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7.《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二款  

8.《福建省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市级监管的放射源利用企业、射线装置利用企业，以及输变电、移动通信基站、雷达项目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
	现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监督性监测
	1.射线装置利用企业按照50%的比例抽查；

2.输变电、通信基站、雷达项目根据群众投诉需求开展监测。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6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排放检验情况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2.《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重点检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出具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报告等制作规范性、结论准确性、原始记录符合性、指控措施全面性等情况。
	1.重点监管对象：每季度抽查比例不低于25%。

2.特殊监管对象：每年抽查比例100%。

3.一般监管对象：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总数的25%。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7
	对空气质量联防联控情况的行政检查
	《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六条
	空气质量重点区域周边工地、联防联控管控企业
	个案检查
	现场检查
	联防联控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空气质量联防联控情况开展检查
	根据空气质量联防联控情况开展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8
	对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的行政检查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

2.《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四条第三款

3.《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一款
	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12家碳排放重点企业
	个案检查
	现场检查
	碳排放数据管理
	根据上级部门转办交办具体安排
	根据上级部门转办交办具体安排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9
	对入河排污口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

2.《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号）第十三条
	在福州市范围内江河、湖泊设置排污口的建设单位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根据排污口类，相关责任主体部门，定期对本辖区入河排污口整治情况开展常态化现场核查，重点核查排污口排查整治和设置审批备案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核查已完成排查整治的排污口数量比例不少于行政区域内现有排污口总数的10%，设置审批备案的排污口数量比例不少于年度审批和备案排污口总数的30%。根据排口排查情况开展入企检查。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10
	对入海排污口的行政检查
	1.《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号）第十三条
	在福州市范围内设置入海排污口的建设单位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
	重点检查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及注销、排放方式、自行监测等情况。
	核查已完成排查整治的排污口数量比例不少于行政区域内现有排污口总数的10%，设置审批备案的排污口数量比例不少于年度审批和备案排污口总数的30%。根据排口排查情况开展入企检查。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11
	对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企事业单位，及研究、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新化学物质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检查
	1.《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2023年3月1日施行）第四条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2〕15号）

3.《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2021年1月1日施行）第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企事业单位，及研究、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新化学物质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
	1.企业落实新化学物质登记手续情况；

2.淘汰与限制措施落实情况；

3.强制清洁生产审核情况；

4.新污染物废物处置情况等
	100%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12
	对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及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第八十五条、第九十条第二款。

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第十七条第一款。

3.《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2022年1月1日施行）第四条第一款。

4.《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11年修订）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及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
	对企业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的规范化、落实法律法规要求、防范环境风险等情况进行检查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100%，危险废物重点监管产废单位不少于本市总数的30%，其他非重点监管单位数量不少于20家。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13
	按职责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行政检查
	1.《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

2.《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

3.《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七十条
	全市获资质认定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
	重点检查生态环境检测机构承担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等检验检测活动，重点抽查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报告，严厉打击未经检验检测出具检测数据和结果、篡改伪造检测数据和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抽查比例不低于30%，全市抽取不少于18家（含土壤项目检测机构12家）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开展
	

	14
	按职责对在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五十六条

2.《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3.《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条
	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非道路移动机械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
	在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监督检查以及污染控制装置使用情况检查
	1.对在用机动车：每月1次，按照发现违法线索开展；

2.对非道路机移动机械：每年抽 查比例不低于年度新增非道路移动机械量的20%。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与县公安局、县交通局联合对在用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开展检查
	

	15
	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第三款

2.《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重点检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等情况
	每年1次，按5%抽取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联合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开展
	

	16
	对水电站最小生态下泄流量执行情况的行政检查
	1.《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2.《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
	联网福建省生态流量监控考核系统平台的水电站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重点检查水电站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建设生态流量泄放设施、不按规定安装生态流量监控设施、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建成后不使用、下泄流量不满足要求等未执行最小生态下泄流量行为。
	每季度按照水电站总数的10%随机抽取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17
	对企业事业单位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行政检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化工园区、环境风险企业、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重点流域等环境敏感目标和历史环境安全隐患问题企业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
	预案编制、物资配备队伍建设、培训演练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环境风险单元截流设施、事故应急池、雨水和生产废水系统、雨污排口拦截措施等
	4家较大以上风险企业每年1次；化工园区及县级以上水源地在重要时间、恶劣天气或上级部门有要求时针对重点风险点进行排查。
	全年
	福州市罗源生态环境局
	
	




